
证券代码：000723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美锦能源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5-025 

债券代码：127061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：美锦转债 

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（一）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

近日，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子公司山西汾西

太岳煤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汾西太岳”）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

治市分行（以下简称“中国银行长治分行”）申请授信额度2.64亿元，公司与

中国银行长治分行签订了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，为上述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

担保，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。 

（二）审议情况 

公司于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

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和/或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

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46亿元人民币，各控股子公司在此预计担保额度内向银行

等金融机构及类金融机构申请贷款/授信或开展其他融资业务等。具体内容详见

公司2024年4月27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《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

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50）。 

本次担保额度使用情况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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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

公司名称：山西汾西太岳煤业股份有限公司； 

法定代表人：武勇； 

成立日期：2001-08-29； 

注册资本：13,888 万元人民币；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40000733998007F； 

企业类型：其他股份有限公司（非上市）； 

住所：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灵空山镇畅村； 

主营业务：矿用电力器材生产、维修、经营；煤炭高科技开发利用；批发零

售钢材、建材、工矿机电产品及配件、五金交电、电线电缆；矿产资源开采：煤

炭开采（仅限分支机构）；煤炭和煤制品的批发零售；洗选煤；旅游开发；农业

开发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股权结构：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76.96%，山西汾西矿业（集团）

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21.60%，八达电气有限公司持股 1.44%。 

被担保人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： 

截至 2023年 12 月 31日，资产合计 670,194.51 万元，负债合计 120,578.11

万元，流动负债合计 52,295.98万元，金融机构借款合计 47,500.00万元，净资

产 549,616.40 万元；2023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58,895.17 万元，利润总额

87,505.50万元，净利润 64,613.17万元。上述数据已经审计。 

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，资产合计 718,565.36 万元，负债合计 125,720.25

万元，流动负债合计 60,440.88万元，金融机构借款合计 45,000.00万元，净资

产 592,845.11 万元；2024 年 1-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09,666.68 万元，利润总额

54,331.94万元，净利润 40,286.21万元。上述数据未经审计。 

经查询，汾西太岳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详见本公告“一、（一）本次担保基本情况”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上述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子公司资金的需要，促进其业务的顺利开展，符合

上市公司的整体利益。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，公司对上述子公司在

经营管理、财务、投资、融资等重大方面均能有效控制，风险处于公司有效控制



范围内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本次担保后，经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及子公司对控股子公

司的预计担保额度还剩 10,387.14万元；公司对子公司和参股公司的担保余额为

人民币 756,677.57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 50.51%；

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 2,394 万元，

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 0.16%；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发生

逾期担保、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情况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与中国银行长治分行签订的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年3月12日 


